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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作为全球前 500强的企业，于 2006年发布了第

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成为我国第一个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的央企，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好评。迄今为止，国家电网已经发

布了 8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5 ~ 2012年）。在 2012年社会

责任发展指数排名中，国家电网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远洋。

国家电网走在电力行业的前头，率先采用独立的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来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值得其他同类企业学习。

一、国家电网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背景

1. 国际环境。1999年英国社会责任研究机构（AA）发布

AA1000框架；联合国在2000年发布了《联合国契约的十项原

则》，倡导全球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继 ISO9000 和

ISO14000后，国际标准化组织于2004年制定了社会责任指南

标准 ISO26000，并于 2010年正式出台该标准，着眼于推动组

织及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推动全球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在1999年首次推出了《可持续发展

报告指引》的草案，2000年正式发布了第一代《可持续发展报

告指引》，随后于 2002年修订，称为G2指引，2006年发布G3

指引，2011年升级为G3.1，并于 2013年启用G4。企业社会责

任成为跨国公司另一种竞争的方式。早在 2006年，美国《财

富》杂志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纳入对世界 500强企业的评判

标准之一。

2. 国内环境。2006年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

引》；国资委于2008 年颁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

导意见》；2008年4月，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发布《中国工业企

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2009年，上交所发布2008年年

报工作备忘录《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引》；中国社

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2009年编制《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CASS-CSR1.0），2011年 3月

发布CASS-CSR2.0及报告编写软件系统。

3. 企业环境。国家电网企业规模大、盈利高。沈洪涛

（2006）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特征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规模越大、长期盈利能

力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国家电网作

为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承担着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使命。

国家电网在国民经济中承担角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中

国的代表性企业，国网有责任带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

内为各个企业树立正确的企业价值观和责任观做出榜样，促

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对外建立开放、积极的企业形象，向国际

社会证实我国企业积极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企业在不断做大

做强，经济在迅速发展。

二、国家电网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进步与不足

1. 内容逐渐丰富，报告更加完整。国家电网 2005年第一

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只有50页，2006年的有77页，随后几年

页数逐渐稳定增长，2012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已增加至 108

页，显然，企业在不断丰富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各方面内容

的披露。相关披露内容的增加情况见表1。

2.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逐步成熟。2005年国家电网在

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时，对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并不十分明

晰。国家电网 2006年初步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将企业

社会责任进行了细致划分。2007年规范了企业社会责任12个

方面的表达，并进行了分块披露，根据实际情况变动了一些表

述。随后两年，企业社会责任模型进入成熟阶段。2009年的报

告里确定了共同责任和特定责任；2010年阐述了公司履行社

会责任的完整逻辑，包括理念、战略、制度安排和绩效衡量；

2011年在探索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的过程中提出认识和

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个四”，分别为：认识企业社会责任

（CSR）的“四大维度”、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不是”和实

践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是”。而2012年国家电网更是创造性

地融入了社会责任管理创新成果，对公司全面社会责任管理

模型进行首次系统的披露，包括管理目标、管理机制、管理内

容、管理动力 4大模块、21个要素，阐述了公司推进社会责任

“全员参与、全过程覆盖、全方位融合”的路径和模式。

【摘要】本文以国家电网为例，分析其2005 ~ 2012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指出国家电网在披露社会责任会

计信息中的进步与不足，并由此引申探讨日后提高我国电力行业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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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告趋于国际化，增强了报表的可比性。原来的社会

责任报告披露比较零散，没有一个清晰的参照标准，报告的

可读性和可比性比较弱，报告使用者不易获取具体需要的信

息。从 2007年起，国家电网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开始按照国

际G3的标准来编制，参考AA1000系列标准。随后的几份报

告中在坚持 G3 和 AA1000 标准的基础上，还增加了《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南（2010）》作为其编制的参照依据，逐渐增

加联合国“全球契约”行动绩效、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索

引，清晰明了地体现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国际标准对

比情况，同时增加了第三方鉴证，邀请挪威船级社（DNV）对

其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审验，增强可信度，这表明国家电网的

社会责任报告逐渐与国际接轨，报告的国际可比性加强，国

际认可度提高。

4. 绩效指标披露不充分。从 2007年起，国家电网的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开始增加GRI索引，笔者根据GRI索引作了相

关统计，详见表2和表3。

从表 2和表 3中可以看出，公司整体上并没有充分披露

相关指标，尤其是 2007年，表 2显示未披露指标数量高达 24

个，占全部指标的 27.2%。虽然随后几年情况稍有改进，但是

一些重要核心指标依然没有披露。经济绩效指标中的“政府

给予的重大资助”一直未做披露，处于“暂未统计”的状态。作

为国家骨干企业，国家电网应对环境保护承担更大的责任，

但实际上其对环境指标的披露尤为不足。

此外，国家电网并没有对绩效指标波动的原因进行披露

和解释：一些指标一直未披露；另一些指标先未披露，后又进

行披露；还有一些指标在有的年份未披露，随后年份披露，接

下来的年份里又没有披露。公司对于整体指标披露数量上的

增减以及个别指标在披露与未披露之间变化的原因没有进

行说明解释。

5. 信息披露“报喜不报忧”。综观国家电网的 8份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其报道的负面消息寥寥无几。报告披露了对环

境、社会、股东、伙伴、用户和员工6个方面的社会责任践行情

况，给社会展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形象。但是这样的社会

责任报告更像是“广告”，利益相关方看到的全都是公司履行

社会责任有利的一面，而不利的方面却看不到，这不利于利

益相关人员对报告信息进行客观的评判和使用，使报告的信

息披露价值大打折扣。

三、对电力行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一些建议

1. 建立具体的行业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法律法规及相

关会计准则。电力行业关系国计民生，是国家的重点行业，因

此承担的社会责任比较大。但是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

息的披露一直是以自愿性为原则。虽然电力行业相对于其他

行业的企业来说，大部分都有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但

是除了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几个龙头电企，其他电力企业尤

其是电厂，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并不积极。出于行业

的特殊性，我国亟须制定电力行业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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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国家电网绩效指标披露情况
（包括“暂未统计”和“不适用”）

年份
未披露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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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家电网2005 ~ 2012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变化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初步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并且增加了第三方评
论，增强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公信力

与前两份报告相比，报告新增了公司治理、公司社会
责任管理、利益相关方参与、联合国“全球契约”行动
绩效、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索引、验证声明、服务奥
运及反馈意见表等内容

新增了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利益相关方关注的核心
问题及公司的回应、社会责任重大实践专题等内容

丰富完善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公司环保节约责
任的篇幅和内容显著增加；阐述了对主要利益相关方
的底线责任和共赢责任；梳理了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类
型、内容、方式和保障机制；提出了公司开展公益工作
的“八有”原则

首次提出选择内容的首要标准是有利于阐述公司创
造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的完整逻辑；首次阐述了
公司 12个方面社会责任与创造综合价值的关系；首
次阐述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完整逻辑，包括理念、
战略、制度安排和绩效衡量；首次以专题的形式披露
了本报告年度广受各方关注的重大社会责任议题

采用了“意愿、行为、绩效”的新框架，向各界展现了公
司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价值最大化的意愿、行
为和绩效；首次披露了公司的责任议题确定方法和责
任议题落实机制；对公司 2011年履责“十大实践”与
2012年履责“十大承诺”进行了披露；介绍了公司探索
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认识和实践的最新成果

选择“履责意愿、履责行为、履责绩效、履责承诺”的新
内容框架，披露了 2012年的履责的意愿、行为和绩效
以及2013年的履责承诺；首次提出全面社会责任管理
模型

注：据国家电网2005 ~ 2012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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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家电网绩效指标披露情况
（包括“暂未统计”、“不适用”和“无此类情况”）

年份

未披露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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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将强制性和自愿性披露相结

合，使更多电力行业企业参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2. 建立统一的电力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标准，提高报告可

比性。单从国家电网8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来看，结构框架一

直在变化。虽然南方电网还有华能集团等连续几年也都在披

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但是同类企业相互间的责任报告框架

和内容也都并不相同。我国电力行业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

露制度发展还未成熟，部分电力企业依然采用非会计基础形

式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较随意，差异较

大。因此，为了提高整个电力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

披露水平，应该以优秀的电力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范本，建

立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标准，鼓励电力企业采

用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披露信息，加强电力行业之间社会责

任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促进电力企业的发展。

3. 建立信息披露的定量分析模型、增加定量分析，提高

信息披露指标数量。电力企业在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中存

在大量定量分析不足的问题。许多电力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

都是一些文字性的描述，环境指标披露不足。为了提高企业

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可读性，电力企业应减少空洞的文字性

叙述，增加定量描述，尽量避免选择性披露指标的状况发生，

提高指标信息的可靠性，以便于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

4. 提高电力企业披露社会责任负面消息的意识，增强报

告的平衡性和可信度。政府应采取措施提高电力企业的意

识，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时候应该客观中

立，“喜忧参半”，披露企业好的方面的同时，应该加强对负面

信息的披露，包括不利的影响、应承担而未承担的责任。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的评价机构应将平衡性作为一项重要肯定的

指标，引导企业编制优秀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主要参考文献

1.沈洪涛.公司特征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来自我国

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2007；3

2.何丽梅，李哲，朱红等.我国电力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及

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研究.数理统计与管理，2011；30

3.郭惠.《国家电网公司2010社会责任报告》解读.国家电网，

2011；5

4. 宋永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商业

会计，2011；35

5. 花双莲，姜玲.我国上市电力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

问题研究——来自 2006 年深市、沪市上市电力公司的数据分

析.2008年国际应用统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季邵华

（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建昌供电分公司 辽宁葫芦岛 125300）

【摘要】本文运用虚拟出入库技术模型分析了目前供电公司对自身办公用电的财务处理存在的问题，认为供电公司自

身办公用电是供电企业向用户提供电力产品的必要耗费，它的成本在向电厂购入时已经入账，其价值最终转化到对外销售

的电力中，企业不应将其视同销售，不应将其重复进入成本。

【关键词】供电公司 自身办公用电 虚拟出入库

我国供电公司在销售电力商品的同时，自身由于业务的

需要，除了正常的电损外，办公也要消耗一部分电力（照明、

电器等）。本文从现行会计准则出发，对供电公司自身办公用

电的会计处理进行如下探析。

一、目前供电公司自身办公用电的会计处理方法

1. 供电公司办公用电收入的会计处理。目前供电公司将

自身办公用电视同销售，按对外销售价格将其列支“主营业

务收入”科目中。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规

定，确认销售商品收入，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①企业已将商

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②企业既没有

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

商品实施有效控制；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④相关

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

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笔者认为，供电公司自身的办公用电和向用户销售的电

力一样，都是从电厂或其他供电公司购入的，购入后电力产

品并没有离开本企业，而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耗用了，它是

一种企业内部的价值转换行为，其价值最终转化到对外销售

的电力中。

也就是说，供电公司的办公用电，其产品的控制权自始

供电公司自身用电的财务处理




